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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行以来，虽经历了1999年的一次修订，但仍因不能适应

飞速变化了的现实生活而为学界和实务界所诟病。事实上，

我国公司立法存在诸多的问题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其中最

根本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商事公司实践经验的

缺乏，今天公司实践和证券市场中所出现的问题尚未充分暴

露，难以引起人们尤其是立法者当时的注意；二是公司法理

论准备的不充分。尽管我国从1983年就开始着手公司立法，

但由于意识形态上的争论和经济体制目标的模糊待定，导致

法制建设的长期困惑和分歧，公司立法亦处于时断时续的状

态。直至1992年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其立法步伐才得以加快

。严格地说，实际上制定《公司法》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其

仓促性自不待言。所以《公司法》修订的任务极为繁重。 笔

者认为，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倒不是《公司法》的修订完善，

而是在现有条件下“公司法治”的真正落实。正如有的学者

所言，我国尚处于推行公司制的初期，还没有形成成熟的现

代公司法治观念、运作观念和习惯、公司的实际运作还没有

完全走上正轨。举例而言，公司法对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

目标、条件和步骤等特殊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规定，如第二

章第三节对国有独资公司的专门规定即适其例。但令人失望

的是，该法在规范国有企业改建为公司的工作中基本没有发

挥多大作用。大多数国有企业尚未自觉地贯彻执行公司法，

游离于公司法治之外。 近些年来中国证券市场上市公司恶意



违规事件如“郑百文事件”、“猴王事件”、“银广厦内幕

”等等屡禁不止，大有愈演愈烈之势。究其原因，多是上市

公司在控制股东支配下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扭曲。正如中国证

监会副主席史美伦所指出的，上市公司的董事和管理人员责

任和诚信意识淡薄，漠视公司和股东权益，仅是问题的表象

和浅层次原因，隐藏其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中国的上市公司

多系国企改制而成，多数公司是“形至而实不至”，很多上

市公司无力或不愿与其控股股东在人员、财务和资产分开，

上市公司成为控股股东的化身，缺乏自己独立的意志。可以

这样说，“公司法治”实现的前提是国企改制的成功。但多

数国有企业通过“形至而实不至”的公司改制后包装上市，

成为违规操作下的“圈钱”工具，著名经济学者魏杰教授曾

讲了一个很生动的例子，在首都机场他遇见一位国企老总，

因为有为这家企业改制上市提供过咨询意见的关系，那老总

直言不讳得说，上市成功了，一下子搞到13亿，慢慢花吧。

不难发现，广大中小投资者（即股东）的利益事实上处于被

宰割的悲惨境地，股东的法定权利无从实现，公司营利最大

化的运作目标发生了严重偏离，《公司法》正面临着沦为“

一纸空文”的真实危险。 《法制日报》2001年12月20日报道

的一个事例充分说明了国企改制的重重阻力和困难。据了解

，江苏省新沂市汽运公司目前进行的这一次“企业改制”被

称作“深化改制”。因为1997年汽运公司已进行过一轮改制

，原新沂市汽车运输公司改制为内部职工持股的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102．29万元，169名股东平均持股，总额50．7

万元，其余51．59万元没有量化。此次改制是根据新沂市

委2000年6月下发的41号文件精神，按照关于“国有、集体资



产全部退出，打破平均持股格局，由经营者个人或班子成员

集体持大股”的要求进行的。但事情并没有被“协调”好

。2001年9月，新一轮的调查又开始了，这一次的成员则来自

市委政法委及公、检、法、司四家，目的就是就两次选举的

合法性进行调查。10月，交通局又提出另一方案：将汽运公

司一分为二，由曹勇和王以柱（争夺公司控制权的对立双方

）各牵头经营一摊儿。但因一方异议而搁浅。记者在工作调

查研究报告中质问：政府在改制中的作用到底如何体现？顺

利了就“指导”，不顺利则扔给“法律”，这种“改制”能

够得到一个人们希望的结局吗？其实不难发现，国企改制成

功的最大困难在于“老板”加“婆婆”的政府职能部门的羁

绊。“政企分开”的口号喊了这么多年，现实情形却没有多

大的改观。国有企业所有权转换国有资产经营公司持有的国

有股权的方案并没有很好的予以贯彻，由此的后果是国企产

权不清晰，主管部门的干预无章可循，分权与制衡的现代公

司治理机制的建构沦为一句空话。 最近曝光的“中行”事件

也很说明问题。中国银行因其纽约分行的违规行为，受到美

国货币监理署和中国人民银行的联合调查处罚，并为此向中

美双方监管当局缴付2000万美元罚款，在迈向国际化迈进的

道路上遭受重大挫折。业界人士一针见血得指出：中国的金

融业的管制，目前更大程度上仍然依赖高层官员的自律而不

是制度的制衡。2000年初上任的中国银行总裁刘明康亦认为

国有商业银行的最根本问题是缺乏良好公司治理结构。他本

计划用35年时间使中国银行发展成为新体制下按照良好公司

治理机制运作的、功能齐全、布局合理的国际大银行。此次

“中行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有商业银行改制中积重难返的深



层次问题，即行政管理色彩较重、缺乏透明度以及有效的内

部控制和风险管理机制。“中行事件”再次显示出了国企改

制的艰巨性，“公司法治”的塑造绝非十年之功，对此我们

必须拥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耐心。 2001年12月我国成

为WTO组织的正式成员国。WTO是以国际经济自由化为其

宗旨和目的的经济自由化，其实质是消退市场中政府行政的

权力，强调市场的自由竞争，限制政府干预。以开放促改革

，这应当成为我国进一步深化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推动器。

为适应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加快与世界接轨的步伐，政府

的职能必须转变，同时应当大力提高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

努力塑造着一个廉洁、高效、精简的政府机构。这样国企改

制的顺利进行才有了更大的拓展空间，“公司法治”的弘扬

便将凸现出最大的真实和生机！单位：武汉大学法学院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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